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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1/2021_2022__E4_BA_BA_

E4_BA_8B_E9_83_A8_E3_c80_321273.htm 人事部、教育部、科

技部、财政部、农业部、卫生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

府关于继续开展新疆少数民族科技骨干特殊培养工作的通

知(2006年6月27日 国人部发〔2006〕67号) 为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新疆干部与人

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3〕32号）精神，人事

部、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农业部、卫生部和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继续开展新疆少数民族科技骨干特殊

培养工作（以下简称“新疆特培”）。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充分认识继续开展“新疆特培”的重要意义，明确

主要任务 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

位。加强新疆人才队伍建设，对促进新疆的稳定和发展，维

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从1992

年起，人事部、科技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会同有

关部门，从新疆选拔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少数民族专

业技术人才，安排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部分地区所属教学、

科研机构和企事业单位，进行为期数月至两年的特殊培养和

工作锻炼。 目前已开展了两批“新疆特培”，对于加强新疆

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批高素质少数民族

学术技术带头人，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为进一步开展好这项工作，“十一五”期间，

国家将根据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人才队伍建设的需要，



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中高层次少数民族专业技术

人才为重点，专项为新疆培养2000名左右少数民族科技骨干

。通过扩大培养规模，丰富培养内容和方式，提高培养质量

，完善工作体系，加快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少数民族科技

骨干队伍，为新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提供人才

保障和智力支持。有关政府人事、教育、科技、财政、农业

、卫生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把“新疆特培”作为加强少

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维护民族团结、促进边疆经

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切实抓紧抓好，以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完成好有关工作任务。 二、着力做好学员选拔、培养

、使用和经费管理等各项工作 （一）严格选拔条件，确保学

员质量。根据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好学员选拔工作

，有计划、有重点地规划不同专业领域的年度比例，重点选

拔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中青年科技骨干参加学习。新疆自治

区有关部门要研究制定学员选拔办法，严格选拔条件，规范

选拔程序，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